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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赵洪南 武江民

年轻的英雄牺牲在异国他乡，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

话，留下的只有破旧的胶鞋底、锈迹斑斑的子弹、失去光泽

的钢笔……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生

命最后一刻发生了什么，一件件无声的遗物，却能穿越时

空，让人们感知英雄的力量。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展厅内，有几个特

殊的展箱，里面存放的是归国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物。没

有过多的文字描述，但一物胜千言，让人看着眼中泛起感

动的泪水。

从2014年至2021年，中国已连续8年迎回共825位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陵

园对遗骸附随的8000多件遗物一一登记造册，建立了电

子化档案。

——出现最多的遗物，胶鞋底。8000多件遗物中，通

过初步整理，出现最多的是胶鞋底。在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工作了18年的王春婕告诉记者，很多烈士的遗物

中都有已经磨得破旧不堪的胶鞋底。“那个年代，战士们

拿着落后的步兵武器装备，穿着胶鞋穿梭于炮火纷飞的

战场，却打赢了美军的飞机大炮，可以想象这场战争多么

艰难！”

——令人泪目的遗物，水壶、钢笔。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文物管理科科长吕志昕说，很多烈士的遗物中都有

水壶，但仔细看你会发现一些水壶上有大小不一的孔洞。

“我常常会望着水壶上或大或小的孔洞发呆。这个洞可能

就是子弹穿过的地方，那得多疼啊！”2014年归国的在韩

志愿军烈士杨双喜的遗物中，有3支钢笔，其中一支扭开

了钢笔帽。今天的人们已无法知道杨双喜烈士写过什么，

也许替思乡情切的战友们书写过家书，也许为上级书写过

文件，也许曾写下自己的报国之志……吕志昕说，一件遗

物的背后是一缕忠魂，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思念。中国军人

无惧生死，血战到底，因为他们身后，是自己深爱的祖国、

家乡和亲人。

——令人温暖的遗物，小圆镜。一枚名章、一粒纽扣、

一面失去光泽的小圆镜，是2016年归国的在韩志愿军烈

士许玉忠的全部遗物。其中，一面小小的圆镜上镶嵌着一

张年轻女性的照片。“不知这是烈士的爱人还是其他亲人；

不知烈士是不是在思念时也曾反复拿出照片摩挲……”吕

志昕感慨道。

——令人心疼的遗物，徽章。王春婕说，在整理遗物

时，发现很多烈士都会把自己曾经获得荣誉的徽章带在身

边。徽章代表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经历。“我想他们肯定

很珍惜这些荣誉，所以才会一直带在身上，遗憾的是，他们

倒在了异国他乡的战场上。”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数以万计的志愿军战士牺

牲。如今，参观者走进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看着这些

无声的遗物，就能明白他们为什么是最可爱的人。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丁海芳

百年前的状纸长什么样？打官司需要什么材

料？当时的“法官”如何断案？9月15日，丽水市龙

泉司法档案博物馆开馆。透过泛黄的卷宗，人们可

以清晰地了解到晚清民国时期百姓真实的司法活

动。记者来到现场，一探究竟。

从“青天大老爷”到“地方法院”

龙泉司法档案博物馆建设面积两层共570多平方

米。一楼展厅的玻璃展柜中，陈列着许多泛黄、略微破损

的卷宗。“这些都是从龙泉司法档案中精选仿真出来的晚

清民国时期诉讼文书。”解说员介绍道。

龙泉司法档案以民刑诉讼案件的卷宗为主，现存

17333卷88万余页，记载时间上自咸丰元年（1851年），下

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包括状纸、供词、言词辩

论、判决等诉讼文书，各级司法机构之间来往的行政公文

及作为证据使用的契约、分家书、婚书等调查记录。其中，

数量最巨的当数各个时期的状纸。

细看这些状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晚清时期的

状纸中，“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之类的用语还相当普遍，

之后逐渐被“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

准/赐准”等用语取代，到了民国后期状纸的结尾较为统一

地使用“请求察核”“谨呈/诉龙泉地方法院公鉴”这样的

语句。

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清代状面中的抱告、官代书等

取消，状纸的格式也进一步规范。其中，一份民国政府司

法行政部统一颁行的司法状纸较为显眼。其状面所有图

像、文字皆为蓝色，左下角还标注了“此状纸定价银叁角”，

状纸正文需固定填写自诉人、被告人的姓名、年龄等信

息。从状纸的变化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司法从传

统向近代转轨变革，百姓打官司的方式发生巨变。

民国时期的“司法鉴定”

从晚清到民国，辅助人们打官司的专业人员也有了诸

多变化，律师、履勘员、技术专家等开始出现在案卷中。

“叶宗茂和朱文彩杉木纠纷案勘图”“民国十三年履勘

员陈继昌为廖妹等与徐隆震等山场纠葛案履勘记录”……

记者在展陈的民国时期部分山场、田土、相邻纠纷档案中，

看到了几份手绘手写的勘图和履勘记录。

民国初期，当事人上呈山田、房屋图说，司法机构派员

勘验现场形成的勘图和查勘报告在诉讼中被作为重要的

证据使用。这些勘图中，每幢房屋、每条道路都被绘制得

一清二楚，信息详实、图画精美。

再后来，地方司法机构逐渐在涉及专业技术的案件中

引入“专家技术鉴定”。1944年，当时的浙江省交通管理

处出具的一份鉴定书显示，在一起“高山石盐车覆车案”侦

办过程中，龙泉地方法院函请浙江大学工学院和浙江省交

通管理处，选派专业人员对汽车载重过量之危险出具鉴

定。浙江省交通管理处和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工学院

教授朱重光、王祖蕴、陆祥伯均给出专业的鉴定书。

勘图、查勘报告和鉴定书等证据材料的规范化、精细

化，是当时司法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且直观的表现。

地方法院成为“被告”

龙泉司法档案记录的诉讼案件超2万宗，案件包罗万

象，既有买卖交易、婚姻家庭纷争，也有基层管理引发的官

民冲突。

一宗发生在1929年11月的“民告官”案件吸引参观

者驻足。案子的被告，是当时才成立不久的龙泉法院。

因法院占用县婺州会馆作为办公用房，引发婺州会馆

商人集体抗议。9名商人直接上书到浙江省高等法院表

示，婺州会馆“系婺州旅龙人民完全私有产业，为龙泉人民

所共信。谁料龙泉法院高院长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擅权侵

占作为法院机关……请求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饬令迁移，不

甚感德之至”，之后还对法院侵占会馆的事实作了补叙。

不久，浙江省高等法院以训令形式对此案予以回应，

一方面承认会馆作为民产的性质，法院不能任意占用；另

一方面，根据共有财产处分需要征得全体同意的法律原

则，要求核实申请人身份，并将调查和处理权交给了地方

政府和法院。最终，法院争取到会馆部分董事同意，以借

用的名义继续在婺州会馆办公。

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这样的“民告官”现象可以看

出当时的执法者和民众对于民权、法治、所有权等诸多法

律概念的认识和操作。

青瓷工艺的传承保护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

部在龙泉。”

博物馆二楼，一则民国七年龙泉县知事王施海遵令查

案后呈给浙江省省长的报告被装裱在展框内，泛黄的宣纸

上，百年前一名青瓷仿制者的遭遇娓娓道来。

民国的廖献忠潜心钻研，成功仿制宋代官窑瓷器。有

人从他手里买了仿古瓷器后当作真古瓷出售骗人。官司最

后打到廖献忠头上，买家控告廖献忠诈骗，警佐为此收缴了

廖家的瓷器和未完工的半成品。廖献忠于是呈文到浙江省

长公署和浙江实业厅，说明自己是明仿明卖，并无欺诈。

两部门分别签署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署查明实

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

青瓷，理应保护。最终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

缴的瓷器。这样的处理结果，彰显了民国时期裁判者对青

瓷工艺传承的保护。整个二楼展厅中，类似蕴含中华优秀

传统法治文化理念，极具现代法律发展借鉴意义的案例不

胜枚举。

记载历史真相，诉说风土人情，传承法治文化……龙

泉司法档案将晚清至民国近一个世纪里，龙泉山区鲜活真

实的民间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记录了中国司法制度从传

统到近代变革的完整过程。2015年，龙泉司法档案入选

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成为龙泉的又一张文化

名片。

婺州会馆商人事呈浙江高等法院院长书（部分）

跨越半个多世纪 寻找这些遗物的主人和背后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的老百姓是怎么打官司的？
1.7万余卷司法档案带你“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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